
证券代码：600886� � � �证券简称：国投电力 编号：临 2014－011

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国投张家口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公司总经理办公会批准，公司以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挂牌交易的方式，向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

司转让所持有的国投张家口风电有限公司（简称“国投张家口”）

１００％

股权。 本次股权转让合同已生效，股权

转让价款为

２２

，

５００

万元，交割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

日，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手续正在办理中。

国投张家口风电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现有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的股权。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国投张家口主要财务数据如下（经审计）：

单位：万元

２０１３

年度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５

，

７７８．０７ －２

，

３８７．４７ －２

，

３８７．４７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总负债 所有者权益

７３

，

０２１．９３ ５６

，

７５３．２８ １６

，

２６８．６４

特此公告。

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４年４月４日

证券代码：002568� � � �证券简称：百润股份 公告编号：2014-【010】

上海百润香精香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举行 2013 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上海百润香精香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将于

2014

年

4

月

9

日 （星期三）

15:00-17:00

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

2013

年度业绩说明会，本

次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陆投资者互动平台（

http://irm.p5w.net

）参与本次

说明会。

出席本次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董事长、总经理刘晓东先生；董事、财务负责人、副总经理张其忠先

生；董事、董事会秘书程显东先生。 独立董事姚毅先生及保荐代表人王保平先生也将应邀出席。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上海百润香精香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四日

证券代码：002311� � � �证券简称：海大集团 公告编号：2014-017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使用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概述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4

年

01

月

26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

议以及

2014

年

2

月

12

日召开的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

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8

亿元闲置资金（其中：闲置募集资金

不超过

2

亿元、闲置自有资金不超过

6

亿元）购买低风险短期保本型理财产品。

以上信息详见

2014

年

01

月

28

日及

2014

年

2

月

13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购买保本

型理财产品的公告》、《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二、购买理财产品事项进展

近日，公司与平安银行广州信源支行（下称

"

平安银行

"

）签订了《平安银行卓越计划滚动型保本人民币

公司理财产品合约》及《平安银行卓越计划滚动型保本人民币公司理财产品认购确认书》，以自有闲置资金

1

亿元购买平安银行

"

卓越计划滚动型保本人民币公司理财产品

"

，该产品为保本型产品，具体事项如下：

（一）卓越计划滚动型保本人民币公司理财产品

1

、购买理财产品金额：

1

亿元；

2

、产品预计年化收益率：首期

3.0%

，之后各期由平安银行公布；

3

、产品收益起算日：

2014

年

4

月

3

日；

4

、产品到期日：产品存续期

3

个月；从

2014

年

4

月

3

日起算，

7

天为一个理财期，首个理财期到期日为

2014

年

4

月

10

日，下个理财期到期日为

2014

年

4

月

17

日，依次类推；在产品存续期内，公司将根据自身

资金使用计划灵活赎回或续期。

三、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过去十二个月累计购买且未到期的银行理财产品为

4.6

亿元（含本次公告金额，其

中闲置募集资金

2

亿元、闲置自有资金

2.6

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5.14%

。

四、备查文件

公司与平安银行广州信源支行签订的《平安银行卓越计划滚动型保本人民币公司理财产品合约》、《平

安银行卓越计划滚动型保本人民币公司理财产品认购确认书》。

特此公告。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四年四月四日

证券简称：长安汽车（长安 B） 证券代码：000625（200625） 公告编号：2014-18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

2014

年

4

月

3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通知及文件于

2014

年

3

月

31

日通过

邮件或传真等方式送达公司全体董事。 会议应到董事

13

人，实到董事

12

人，董事马军先生因公出差，未参

加表决。本次董事会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会议以通讯表决

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王锟先生为公司副总裁，并由王锟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公司将根据有关规

定尽快完成其董事会秘书的相关审核、聘任程序。

王锟先生简历如下：

王锟先生，公司董事、副总裁。

1975

年生，本科，高级会计师。曾任南方工业集团资本运营部资本运作处

（综合处）处长，资本运营部副主任，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会计师。 截止本决议公告发出

之日，王锟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亦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或通报批评，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独立董事意见：经审核王锟先生的个人简历，我们认为王锟先生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和决策、协调及执

行能力，符合履行相关职责的要求，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未发现有《公司法》规

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以及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同

意公司聘任王锟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4月 4日

证券代码：000607� � � �证券简称：华智控股 公告编号：2014-023

浙江华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公司于

2013

年

10

月

10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

了编号为

2013-037

的《浙江华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公告》，公司第一大股

东正在筹划对本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为防止本公司股价产生异常波动，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申请

了股票交易继续停牌，并于

2013

年

11

月

7

日披露了编号为

2013-043

的《浙江华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于

2014

年

1

月

10

日披露了编号为

2014-001

的《浙江华智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 公司于其后每周按时披露了《浙江华智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编号分别为

2014-002

、

2014-004

、

2014-005

、

2014-007

、

2014-

008

、

2014-009

、

2014-017

、

2014-018

、

2014-019

和

2014-020

号。

目前，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按照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新政要求有序开展工作，公

司和中介机构正在对重组预案进行补充资料和修订完善。公司将根据工作进度披露后续有关进展情况。公

司承诺尽早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26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

的要求披露重组预案或重组报告书。

二、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较大不确定性， 公司股票将于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继续停牌。 停牌期

间，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至少每周发布一次重组事项的进展情况公告，直至相关

事项确定并披露有关结果后复牌。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华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4月 3日

证券代码：600499� � � �股票简称：科达机电 公告编号： 2014－018

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３

日在公

司

１０３

会议室举行。 会议由董事长边程先生主持，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授权代表

０

人，全体监

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通过记名投票的方式，审

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公司章程修正案》，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为了真实、客观地反应公司产业结构和战略重心的转变，同时依照广东证监局有关投资者权益保护文件

的要求，经研究决定，董事会拟对《公司章程》作如下修改：

第十三条原为：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陶瓷、石材、墙体材料、节能环保等建材机械设备制造，自

动化技术及装备的研究、开发与制造；销售：机电产品零配件，砂轮磨具、磨料，陶瓷制品；信息技术服务，软件

开发与销售，系统集成，硬件设备租赁与销售，网络技术咨询服务；经营本企业和本企业成员企业自产产品及

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和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国

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经营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具体按［

２０００

］外经

贸发展审函字第

３２５０

号经营）。

现修改为：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陶瓷、石材、墙体材料、节能环保等建材机械设备制

造，自动化技术及装备的研究、开发与制造；销售：机电产品零配件，砂轮磨具、磨料，陶瓷制品；清洁能源相关

机械设备及相关自动化技术及装备的研制、开发与制造、销售；清洁煤气、蒸气、蒸汽的制造与销售；信息技术

服务，软件开发与销售，系统集成，硬件设备租赁与销售，网络技术咨询服务；经营本企业和本企业成员企业

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和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

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经营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具体按

［

２０００

］外经贸发展审函字第

３２５０

号经营）。

在第九十三条后新增第九十四条：

第九十四条 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时，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应当单独计票，按照

参与表决的股东的持股比例分段披露表决结果。分段区间为持股

１％

以下、

１％－５％

、

５％

以上

３

个区间；对持股

比例在

１％

以下的股东，按照单一股东持股市值

５０

万元以上和以下两类情形，进一步披露相关表决结果。

其后序号顺延。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方为有效。

二、审议通过《投资者投诉处理工作制度》，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投诉处理工作制度》 详细内容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

ｃｏｍ．ｃｎ

）。

三、审议通过《关于增加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议案》，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公司董事会接到股东边程（持有公司股份

６．９２％

）提交的《关于向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

股东大会提交临时提案的函》，提请董事会根据本次会议第一项议案，向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提交《公司

章程修正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该提案符合《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同意将《公司章程修正案》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除增加该项临时提案外，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其他事项不变。

特此公告。

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四日

证券代码：600499� � � �股票简称：科达机电 公告编号： 2014－019

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公司章程》部分条款修订背景

为真实、客观的反应公司产业结构和战略重心的转变，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更名的议案》，拟将公司中文名称由“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广东科达洁能股份有限公

司”，英文名称由“

Ｋｅｄａ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ｏ．

，

Ｌｔｄ．

”变更为“

Ｋｅｄａ Ｃｌｅａ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

，

Ｌｔｄ．

”，由此公司需增加《公司

章程》中经营范围相关条款；根据广东证监局《关于深入学习贯彻

＜

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

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

＞

的通知》（广东证监［

２０１４

］

３

号），特在《公司章程》中增加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相关条

款。

二、具体修订内容

１

、第十三条原为：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陶瓷、石材、墙体材料、节能环保等建材机械设备制造，

自动化技术及装备的研究、开发与制造；销售：机电产品零配件，砂轮磨具、磨料，陶瓷制品；信息技术服务，软

件开发与销售，系统集成，硬件设备租赁与销售，网络技术咨询服务；经营本企业和本企业成员企业自产产品

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和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经营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具体按［

２０００

］外

经贸发展审函字第

３２５０

号经营）。

现修改为：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陶瓷、石材、墙体材料、节能环保等建材机械设备制

造，自动化技术及装备的研究、开发与制造；销售：机电产品零配件，砂轮磨具、磨料，陶瓷制品；清洁能源相关

机械设备及相关自动化技术及装备的研制、开发与制造、销售；清洁煤气、蒸气、蒸汽的制造与销售；信息技术

服务，软件开发与销售，系统集成，硬件设备租赁与销售，网络技术咨询服务；经营本企业和本企业成员企业

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和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

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经营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具体按

［

２０００

］外经贸发展审函字第

３２５０

号经营）。

２

、在第九十三条后新增第九十四条：

第九十四条 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时，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应当单独计票，按照

参与表决的股东的持股比例分段披露表决结果。分段区间为持股

１％

以下、

１％－５％

、

５％

以上

３

个区间；对持股

比例在

１％

以下的股东，按照单一股东持股市值

５０

万元以上和以下两类情形，进一步披露相关表决结果。

其后序号顺延。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３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全票审议通过了该《公司章程修正案》，该议

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方为有效。

特此公告。

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四日

证券代码：600499� � � �股票简称：科达机电 公告编号： 2014－020

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说明

（一）增加临时提案的股东大会为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

（二）公司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８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和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上公告了 《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３

日收到单独持有公司股份

６．９２％

的股东边程先生向公司董事会书面提交的临时提案。

（三）增加的临时提案名称、具体内容

为真实、客观地反应公司产业结构和战略重心的转变，同时依照广东证监局有关投资者权益保护文件的

要求，公司董事会拟对《公司章程》中经营范围和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相关条款作出修订和补充。作为公司第

二大股东，边程先生特向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提交如下临时提案：《公司章程修正案》。提请董事会提交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四）新增的临时提案不需网络投票。

二、除上述增加的临时提案，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其他内容不变。

三、增加临时提案后完整的

２０１３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事项：

序号 提议内容

是否为特别决议事

项

１

审议《

２０１３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否

２

审议《

２０１３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否

３

审议《

２０１３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否

４

审议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中喜会计师事务所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审计工

作的总结报告》

否

５

审议《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２０１３

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否

６

审议《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否

７

审议《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否

８

审议《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否

９

审议《关于续聘中喜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年度财务报表审计的议案》 否

１０

审议《关于续聘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否

１１

审议《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否

１２

审议《关于为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是

１３

审议《关于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否

１４

审议《公司章程修正案》 是

１５

审议《关于公司更名的议案》 否

１６

审议《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更名相关事宜的议案》 是

特此公告。

广东科达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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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及整改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京新药业”）最近五年按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要求，不断完善公司法人治理机制，促进企业持续

健康发展，最近五年内不存在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的情况。 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

易所采取监管措施及其整改情况如下：

项

目

日期 监管类别 实施对象 主要内容

一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４

日

浙江证监局《监管关

注函》（浙证监上市

字［

２００９

］

１５

号）

京新药业

指出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与康

新化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所持

有的控股子公司上海京新

２０％

股权

以

２

，

１８４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康新化

工， 但康新化工尚未支付

４０％

的尾

款，构成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监管意见及整改措施：

公司针对此监管意见向浙江证监局回复详情如下：

问题一：此项关联交易的合理性

公司说明：

１

、上海京新生物医药有限公司是公司从事产品研发的控股子公司，通过本次股权转让后，公

司还持有其

７０％

的股份，控股地位不变。

２

、股权转让后，直接增加了公司现金，更好地保证了公司现金流，使公司更好地应对金融危

机，为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经营打下基础。

３

、本次股权转让能够直接产生收益

１８８４

万元，由于股权转让手续在

２００８

年度办理完毕，增

加了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的非经常性损益。

４

、公司将所持有的上海京新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２０％

的股权出售给浙江康新化工有限公司的

行为属于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的交易价格根据评估价值作为定价依据，定价客观公允。 董事

会和股东大会审议此项关联交易时，表决程序合法合规。 该关联交易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问题二：康新化工承诺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的时间

公司说明：

近日，公司与康新化工进行了充分的沟通，经协商，康新化工承诺保证在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

日前

将剩余

４０％

的价款

８７３．６

万元股权转让款支付给本公司。 公司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收到该笔款项。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１

日

浙江监管局《上市公

司监管意见函》（浙证

监上市字［

２０１０

］

９３

号）

京新药业

针对公司在年报专项现场检查的

结果及期后购买华联时代大厦办

公用房事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监

管意见。

监管意见及整改措施：

二

公司针对此监管意见向浙江证监局回复详情如下：

一、年报专项现场检查发现的问题：

（一）关于信息披露方面的问题

１

、年报披露的对外担保余额有误，实际为

８５００

万元，披露为

５５００

万元。

整改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８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发布了《京新药业

２００９

年

年度报告更正公告》，具体内容如下：

公司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对外担保余额，原文为：

５５００

万元，更正为：

８５００

万元。 具体修改

如下：

一、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报告全文中，第九节重要事项中第七款重大合同及其履行情况第（二）项

重大担保：

原文为：“

２

、

２００９

年度， 本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上虞京新药业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总额为

１２０００

万元，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未到期的担保总额为

２５００

万元，占公司

２００９

年经审计净资

产的

８．２５％

”

更正为：“

２

、

２００９

年度， 本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上虞京新药业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总额为

１２０００

万元，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未到期的担保总额为

３５００

万元，占公司

２００９

年经审计净资

产的

１１．５５％

。 ”

二、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报告全文中，第九节重要事项中第七款重大合同及其履行情况第（二）项

重大担保：

原文为：“

３

、

２００９

年度，本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广丰县京新药业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总

额为

５０００

万元，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未到期的担保总额为

３０００

万元，占公司

２００９

年经审计净

资产的

９．９０％

”

更正为：“

３

、

２００９

年度，本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广丰县京新药业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总

额为

５０００

万元，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未到期的担保总额为

５０００

万元，占公司

２００９

年经审计净

资产的

１６．５０％

。 ”

三、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报告全文中，第九节重要事项中第十一款独立董事对公司累计和当期对

外担保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原文为：“

４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对外担保余额（含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

的担保）为

５５００

万元，占公司

２００９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８．１５％

。 ”

更正为：“

４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对外担保余额（含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

的担保）为

８５００

万元，占公司

２００９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２８．０５％

。 ”

四、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报告摘要中第

７．３

重大担保报告

原文为：“期末对子公司担保余额合计（

Ｂ

）

５

，

５００．００

万元、担保总额（

Ａ＋Ｂ

）

５

，

５００．００

万元、担保

总额占公司净资产的比例

１８．１５％

”。

更正为：“期末对子公司担保余额合计（

Ｂ

）

８

，

５００．００

万元、担保总额（

Ａ＋Ｂ

）

８

，

５００．００

万元、担保

总额占公司净资产的比例

２８．０５％

。 ”

２

、合并现金流量表“收到的税费返还”项下上年同期数列示错误。 该表

２００８

年发生额列示为

０

，实则当年存在出口退税。

整改情况：

合并现金流量表“收到的税费返还”项下上年同期数列示错误。 该表

２００８

年发生额列示为

０

，

应更正为

６

，

６９５

，

１８９．８４

元。

３

、财务报表附注中，主营业务分地区项下“公司内各地区分部间相互抵销额”列示为

２４８

，

７９６

，

６６８．９７

元，实为各地区分部内相互抵销额，各地区分部间相互抵销金额为

０

。

整改情况：

财务报表附注中，主营业务分地区项下“公司内各地区分部间相互抵销额”列示为

２４８

，

７９６

，

６６８．９７

元，实为各地区分部内相互抵销额，公司内各地区分部间相互抵销金额应更正为

０

。 本年度

华东地区主营业务收入为

２３５

，

０２１

，

３５３．２４

元，主营业务成本为

１３８

，

０２６

，

６１５．８０

元；上年度主营业

务收入为

２４７

，

５６４

，

５６５．３１

元，主营业务成本为

１４６

，

１１３

，

５７２．６３

元。

针对

２００９

年度报告编制过程中出现的差错，公司拟采取以下整改措施：

１

、加强对年报编制相关人员的业务知识培训，提高相关人员的年报编制和财务编写的业务能

力。

２

、加强年报编制过程管理，增加复核人员，减少差错的发生。

３

、加强考核，提高责任心。 对财务编报人员进行差错率考核，与绩效奖金挂钩。

（二）关于公司治理方面的问题

１

、公司未按证监会［

２００９

］

３４

号公告要求建立《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

整改情况：

公司已在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２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上审议并通过了《年报信息披

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具体内容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４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四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４

日

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的监管函》（中小板关注

函［

２０１０

］第

３３

号）

京新药业

就公司购置杭州华联时代大厦办公

用房时，未经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擅自签订认购书并支付

１

，

０００

万元定金事宜提出了监管意见。

整改措施：

公司董事会充分重视上述问题，成立专项整改小组，组织高级管理人员对《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重大事项运作规则》和《公司章程》等制度和规章进行了多次专项学习，并聘请上海

锦天城事务所律师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进行了有关《中小企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制度的培训。 另外，为了保障及时

获取重大信息，公司还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每年签订《信息报送及披露承诺书》，通过规范相关程

序，来确保公司的规范运作。

五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

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的监管关注函》（中小板

关注函［

２０１０

］第

７３

号）

京新药业

就公司未按《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

内部审计工作指引》相关规定聘请

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与财务报告相

关的内部控制有效性出具内部控制

鉴证报告提出监管意见。

整改措施：

公司聘请中准会计师事务所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９

日对公司与财务报告相关的内部控制有效性出具了

内部控制鉴证报告。

六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８

日

深交所出具《关于对浙

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的监管关注函》（中小

板关注函［

２０１２

］第

３３

号）

京新药业

指出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王能能配

偶在公司业绩快报公告前十日内买

卖公司股票，违反了《中小企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

整改措施：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３

日出具《关于对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王能能的通报批评》（浙京药［

２０１２

］

４０

号），并组织员工学习相关法律法规，引以为戒，杜绝上述违规行为的再次发生。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和买卖本公司股票管理制度》未按照最新要求进行修订。

整改情况：

公司已在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２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上审议并通过了新修订的《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和买卖本公司股票管理制度》，具体内容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４

日在巨

潮资讯网上披露。

３

、《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已经制订，但公司未按制度要求全面执行，如未签订保密协议

等。

整改情况：

公司拟在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６

日安排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学习时统一签订内幕信息知情人保密协

议，并对内幕信息知情人员进行登记。

４

、公司年报披露公司其他应收款中对新昌城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借款

５００

万元，该款项及利

息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收回。 公司在资产负责率高企、现金流紧张的情况下，仅由总经理审批后即对

外提供财物资助。 目前，公司在《章程》和《总经理议事规则》中均未明确出借资金的审批权限。

整改情况：

本次对外进行财务资助的具体情况如下：

１

、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基本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４

日，公司与新昌县城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了借款协议，借款金额

为

５００

万元，借款期限为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７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１０

日，公司收回了

本金

５００

万元并获得利息

３８．０９

万元。 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新昌县城东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借款目的：公司向新昌县城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提供

５００

万元的借款，主要是用于该公司的

新昌江治理工程项目。

资金占用费的收取： 借款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７０％

， 在项目到期时获得利息

３８．０９

万元。

审批程序：该笔借款由总经理审批，在年报中进行了披露。

２

、新昌县城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新昌县城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是一家国有独资企业，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 注册号

３３０６２４１００３４１０

，法定代表人何溢强，注册地址新昌县城关镇城东轴承市场内，经营范围：房地产开

发（资质待办）、建筑安装、道路、市政工程建设；销售：装潢材料、建筑材料、园区物业管理。

３

、公司累计提供财务资助数量及逾期数量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公司除对控股子公司上海京新生物医药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外，

没有为其他企业提供财务资助。 为上海京新生物医药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是按股东出资比例同

比例提供的。 公司未有逾期提供财务资助情况的发生。

４

、对外提供贷款的原因：公司处于新昌县城东新区，为支持新昌县城东新区的园区建设，维护

与政府的良好关系，对新昌县城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提供了贷款。

５

、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７

号

－－－

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规定，

严格执行。 公司计划在最近一次召开的董事会中审议通过《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办法》，详

细规定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事务。

二、期后你公司购买办公用房事宜存在的问题

（一）公司存在先签后议的情况。 此次交易总房款为人民币

１１８

，

０７４

，

０７４

元，该重大事项未经

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你公司即签订认购书并交付

１０００

万元定金。

（二）信息披露不及时。你公司

５

月

４

日签订认购书，

５

月

１２

日就该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

１４

日发布公告。 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公司应于

５

月

４

日签订房产认购书的两个

工作日内进行披露。

整改情况：

针对此次事件，公司高度重视，认为必须进一步提高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成立了由公司董事

长兼总经理吕钢先生担任组长，公司董秘办和财务部具体负责的工作小组，认真查找公司内部控

制度方面存在的问题及产生原因，并制订了如下措施：

１

、进一步提高董秘办和财务部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水平，加强学习，熟悉各项信息披露规则。

特别是重大事项规范运作的学习，如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对外担保、重大交易事项、重大诉讼、重大

仲裁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等披露流程的学习，熟练掌握各个披露环节的要点，提高信息披露

工作的质量。

２

、公司计划在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６

日组织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专项学习，特别是对有关政策、规

定和要求的学习，加深理解，强化信息披露意识，并引以为戒，不能重蹈覆辙。

３

、及时获取重大信息披露事务。 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存在，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在获知重大

信息事项时，在第一时间告知公司董秘。 公司董秘办将密切关注此事项的进展，信息披露义务人有

义务和责任详细告知具体进展和计划。 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每年签订《信息报送及披露承诺书》，

并负起相关责任。

４

、信息披露是公司持续性和常态性的重要事务，董秘办和信息披露义务人都应以负责任的态

度认真处理此项工作，按规范的要求严格执行，切实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否则将会给公司

带来无法估量的不良影响。

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完善公司治理

制度体系，认真贯彻《上市公司监管意见》的精神，逐项落实整改措施，并以此为契机，严格按照证

券监管部门的要求， 规范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运作，强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勤勉

尽责意识，进一步提高本公司的规范运作意识和治理水平，促进公司的发展。

特此公告。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四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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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议案被否决的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会议时间：

2014

年

4

月

3

日上午

9:00

会议召开地点：安徽省合肥市东流路

176

号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大楼

301

会议室

2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方式

4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安进先生

5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公司总股本

1284905826

股。参加表决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

21

人

,

代表股份

581636522

股

,

占公司总股本

的

45.27%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三、提案的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表决通过了本次会议以下议案：

1

、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股数

581636522

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

反对股数

0

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

；

弃权股数

0

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

。

该议案获得通过。

2

、

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股数

580818829

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86%

；

反对股数

817693

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4%

；

弃权股数

0

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

。

该议案获得通过。

3

、

2013

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股数

581636522

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

反对股数

0

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

；

弃权股数

0

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

。

该议案获得通过。

4

、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

2014

年度预算报告

同意股数

581636522

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

反对股数

0

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

；

弃权股数

0

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

。

该议案获得通过。

5

、

2013

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同意股数

581636522

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

反对股数

0

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

；

弃权股数

0

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

。

该议案获得通过。

6

、关于续聘审计机构及其报酬的议案

同意股数

581636522

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

反对股数

0

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

；

弃权股数

0

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

。

该议案获得通过。

7

、关于

201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同意股数

126347670

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

反对股数

0

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

；

弃权股数

0

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

。

该议案获得通过。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在审议该议案时因关联关系进行了回避表决。

8

、关于江淮担保与银行开展信贷担保合作的议案

同意股数

581636522

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

反对股数

0

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

；

弃权股数

0

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

。

该议案获得通过。

9

、关于远期结汇及贸易融资的议案

同意股数

581636522

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

反对股数

0

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

；

弃权股数

0

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

。

该议案获得通过。

10

、关于公司董事

2013

年度薪酬的议案

同意股数

581636522

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

反对股数

0

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

；

弃权股数

0

股，占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

。

该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通力律师事务所黄艳律师、李仲英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江淮汽车本次会

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会议人员资格、本次会议召集人资格

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通力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法律意见书》。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4月 4日

景宏证券投资基金终止上市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景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以下简称

"

基金合同

"

）、《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上市规则》、中国证监会基金监管部《关于景宏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备案的回函》（基金部函

[2014]134

号）和《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景

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的公告》等的有关规定，景宏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景宏基

金

"

）基金管理人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提前终止景宏基金的上市交易，并获得深圳

证券交易所《终止上市通知书》（深证上

[2014]127

号）同意。 现将基金终止上市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终止上市基金的基本信息

基金全称：景宏证券投资基金

场内简称：基金景宏

交易代码：

184691

基金类型：契约型封闭式基金

终止上市日：

2014

年

4

月

10

日

终止上市的权益登记日：

2014

年

4

月

9

日，即在

2014

年

4

月

9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享有景宏基金终止上市后的相

关权利。

二、有关基金终止上市决定的主要内容

景宏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景宏证券投资基金转型有关事项

的议案》。 基金管理人于

2014

年

2

月

25

日发布了《关于景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的

公告》。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由基金管理人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自完成备案手续后生效，基金管理人于

2014

年

3

月

24

日发布了《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公告》。 基金

管理人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终止景宏基金的上市交易， 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 《终止上市同意书》（深证上

[2014]127

号）同意。

三、基金终止上市后续事项说明

（一）基金合同的修订

自景宏基金终止上市之日起，基金名称变更为大成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以下简称

"

大成

中小盘股票基金

"

），由《景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修订而成的《大成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LOF

）》生效，基金份额持有人、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的权利义务关系以《大成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合同（

LOF

）》为准。

（二）基金份额变更登记与申购赎回

1

、景宏基金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终止上市后，基金管理人将进行基金份额变更登记以及必要的信息变更。

原景宏基金基金份额仍然登记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证券登记结算系统。 大成中小盘股票

基金开放申购赎回并上市后，投资人可通过深交所

LOF

平台办理大成中小盘股票基金基金份额的交易和申

购赎回业务。

2

、大成中小盘股票基金开放赎回业务后，原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通过场内和场外两种方式办理基金份

额的赎回。

（

1

）原基金份额托管在具有场内申购、赎回业务资格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会员单位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可

直接办理基金份额的赎回。

（

2

）原基金份额托管在不具有场内申购、赎回业务资格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会员单位的基金份额持有人，

需将基金份额转托管到具有场内申购、赎回业务资格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会员单位后再办理基金份额的赎回。

（

3

）原基金份额持有人也可办理跨系统转托管业务，将基金份额转托管至场外，再办理原基金份额的赎

回。

3

、注意事项：

（

1

）景宏基金终止上市交易后，大成中小盘股票基金开放赎回之前，投资人无法进行基金交易，也无法办

理基金赎回，存在一定的流动性风险。

（

2

）对于已经办理司法冻结、质押登记等措施的基金份额，有关登记机构及证券经营机构应依照有关规

定办理该限制措施的转移手续。

四、相关机构

（一）基金管理人及直销机构联系方式

1

、直销机构

（

1

）大成基金深圳投资理财中心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7088

号招商银行大厦

32

层

联系人：瞿宗怡

电话：

0755-83195236

传真：

0755-83195229/39

（

2

）大成基金北京投资理财中心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平安里西大街

28

号中海国际中心

1601

室

联系人：戴晓燕

电话：

010-85252345/85252346

传真：

010-85252272/85252273

（

3

）大成基金上海投资理财中心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

161

号

101

室

联系人：徐舲

电话：

021-62185377/62185277/63513925/62173331

传真：

021-63513928/62185233

（

4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新华路

218

号浦发银行大厦

15

楼

联系人：肖利霞

联系电话：

027-85565889

传真：

027-85552860

（二）基金托管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1

号

联系人：唐州徽

联系电话：

010-66594855

传真：

010-66594942

客户服务电话：

95566

网址：

www.boc.cn

（三）基金销售代理机构

具体名单详见本基金管理人后续发布的《大成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招募说明书》，关于可

办理深交所场内基金申购赎回业务的证券公司的最新名单可于深交所网站（

http://www.szse.cn

）查询。

五、投资者如有任何疑问，可致电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5558

咨询。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 4月 4日

关于大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增加部分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民族证券

"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

宏源证券

"

）签署的代销协议及相关业务准备情况，自

2014

年

4

月

8

日起，增加民族证券、宏

源证券为大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代销机构， 具体办理规则及程序请遵循上述代销机构的相关

规定，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了解有关详情

:

1

、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95618

网址：

www.e5618.com

2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000562

网址：

www.hysec.com

3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5558

（免长途通话费用）

网址：

www.dcfund.com.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资料。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四月四日


